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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依據
中央對各級地方
政府重大天然災
害救災經費處理

辦法

公共設施災後復
建工程經費審議
及執行作業要點

臺南市政府辦理
天然災害緊急搶
修及復建工程作
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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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期限
未達 1,000萬元之規劃設計

應以開口契約方式辦理為原則，並於每年 4月 30日前完
成當年度規劃設計開口契約之簽訂

未以開口契約辦理者，委託規劃設計勞務採購公告日期
最遲不得逾災害發生後 3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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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銷



規劃設計

• 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後，將
致災原因檢討、設計書圖及
預定完工日期等提報中央主
管機關審查。

1,000萬
~5,000
萬

• 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後，將
致災原因檢討、設計書圖及
預定完工日期等提報中央主
管機關審查。

5,000萬
以上

4



辦理期限
完工期限：

未達 1,000萬元：災害發生後 8個月內
 1,000萬元～ 5,000萬元：除有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
於審查結果中另行訂定完工期限者外，應於災害發生後 1
0個月內完工。

 5,000萬元以上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
計並審定後，將致災原因檢討、設計書圖及預定完工日
期等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，並依核定之完工期限辦理
。

未能依限完工：
除依程序申請完工期限展延，並經工程會同意外，均予
以註銷。

展延申請提報期限以規定期限屆滿次日起算 15個工作天
為限，逾期或資料不全者，除有特殊原因，均不予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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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 1/6）

登入 -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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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 2/6）

點選復建執行控管
選擇需展延之復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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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 3/6）

點選申請完工期限展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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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（ 5/6）

以災害類別為單位，全數填寫完成後，再點選管理完工期限展延。 10



完工期限展延（ 6/6）

先點選申請，再點選 EXCEL符號，下載展延案件彙
總表與明細表

併同相關佐證資料，函文工程會辦理展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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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資訊系統登錄
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點 -第
9點
工程主辦機關、直轄市、各縣（市）政府應確
實登錄「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，其中發包
預算達公告金額以上之標案決標後，應於三日
內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相
關資料將自動轉入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標後，則應於
三日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新增標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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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1/10）

13



自動轉入案件（ 2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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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3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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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4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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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告訴系
統是哪一
個災害



自動轉入案件（ 5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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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6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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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告訴系
統是哪一
件復建工
程



自動轉入案件（ 7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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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8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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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9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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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轉入案件（ 10/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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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（ 1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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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（ 2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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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（ 3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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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新增案件（ 4/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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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後再依前述自動轉入
案件之步驟填寫相關資料



專案項目勾選（ 1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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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項目勾選（ 2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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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項目勾選（ 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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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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